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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
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

若干问题的解释

（2009 年 3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464 次会

议通过，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

次会议通过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

事审判工作中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若干问题的解释〉

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》修正）

为正确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，依法保护当事人的

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的规定，结合

民事审判实践，制定本解释。

第一条依法登记取得或者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九条至第

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取得建筑物专有部分所有权的人，应当认定为

民法典第二编第六章所称的业主。

基于与建设单位之间的商品房买卖民事法律行为，已经合法

占有建筑物专有部分，但尚未依法办理所有权登记的人，可以认

定为民法典第二编第六章所称的业主。

第二条建筑区划内符合下列条件的房屋，以及车位、摊位等

特定空间，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编第六章所称的专有部分：

（一）具有构造上的独立性，能够明确区分；

（二）具有利用上的独立性，可以排他使用；

（三）能够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客体。

规划上专属于特定房屋，且建设单位销售时已经根据规划列

入该特定房屋买卖合同中的露台等，应当认定为前款所称的专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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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的组成部分。

本条第一款所称房屋，包括整栋建筑物。

第三条除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共有部分外，建筑区划内的

以下部分，也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编第六章所称的共有部分：

（一）建筑物的基础、承重结构、外墙、屋顶等基本结构部

分，通道、楼梯、大堂等公共通行部分，消防、公共照明等附属

设施、设备，避难层、设备层或者设备间等结构部分；

（二）其他不属于业主专有部分，也不属于市政公用部分或

者其他权利人所有的场所及设施等。

建筑区划内的土地，依法由业主共同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

但属于业主专有的整栋建筑物的规划占地或者城镇公共道路、绿

地占地除外。

第四条业主基于对住宅、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特定使用功

能的合理需要，无偿利用屋顶以及与其专有部分相对应的外墙面

等共有部分的，不应认定为侵权。但违反法律、法规、管理规约，

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。

第五条建设单位按照配置比例将车位、车库，以出售、附赠

或者出租等方式处分给业主的，应当认定其行为符合民法典第二

百七十六条有关“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”的规定。

前款所称配置比例是指规划确定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

放汽车的车位、车库与房屋套数的比例。

第六条建筑区划内在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之外，占用业

主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场地增设的车位，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

七十五条第二款所称的车位。

第七条处分共有部分，以及业主大会依法决定或者管理规约

依法确定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，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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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九）项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“其

他重大事项”。

第八条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二百八十三条规

定的专有部分面积可以按照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面积计算；尚未

进行物权登记的，暂按测绘机构的实测面积计算；尚未进行实测

的，暂按房屋买卖合同记载的面积计算。

第九条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业主人数可以

按照专有部分的数量计算，一个专有部分按一人计算。但建设单

位尚未出售和虽已出售但尚未交付的部分，以及同一买受人拥有

一个以上专有部分的，按一人计算。

第十条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，未依据民法典第二百

七十九条的规定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，有利害关系的业

主请求排除妨害、消除危险、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的，人民法

院应予支持。

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业主以多数有利害关系的业主

同意其行为进行抗辩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

第十一条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，本栋建筑物内的其

他业主，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九条所称“有利害关系的

业主”。建筑区划内，本栋建筑物之外的业主，主张与自己有利

害关系的，应证明其房屋价值、生活质量受到或者可能受到不利

影响。

第十二条业主以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

其合法权益或者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为由，依据民法典第二百

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定的，应当在知道或

者应当知道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决定之日起一年内行

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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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业主请求公布、查阅下列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

资料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：

（一）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的筹集、使用情况；

（二）管理规约、业主大会议事规则，以及业主大会或者业

主委员会的决定及会议记录；

（三）物业服务合同、共有部分的使用和收益情况；

（四）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、车库的处分情

况；

（五）其他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料。

第十四条建设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擅自占

用、处分业主共有部分、改变其使用功能或者进行经营性活动，

权利人请求排除妨害、恢复原状、确认处分行为无效或者赔偿损

失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
属于前款所称擅自进行经营性活动的情形，权利人请求建设

单位、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将扣除合理成本之后的收

益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或者业主共同决定的其他用途的，人民

法院应予支持。行为人对成本的支出及其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。

第十五条业主或者其他行为人违反法律、法规、国家相关强

制性标准、管理规约，或者违反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依法作出

的决定，实施下列行为的，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六条第

二款所称的其他“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”：

（一）损害房屋承重结构，损害或者违章使用电力、燃气、

消防设施，在建筑物内放置危险、放射性物品等危及建筑物安全

或者妨碍建筑物正常使用；

（二）违反规定破坏、改变建筑物外墙面的形状、颜色等损

害建筑物外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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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违反规定进行房屋装饰装修；

（四）违章加建、改建，侵占、挖掘公共通道、道路、场地

或者其他共有部分。

第十六条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涉及专有部分的承租人、借

用人等物业使用人的，参照本解释处理。

专有部分的承租人、借用人等物业使用人，根据法律、法规、

管理规约、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依法作出的决定，以及其与

业主的约定，享有相应权利，承担相应义务。

第十七条本解释所称建设单位，包括包销期满，按照包销合

同约定的包销价格购买尚未销售的物业后，以自己名义对外销售

的包销人。

第十八条人民法院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件中，涉及有关

物权归属争议的，应当以法律、行政法规为依据。

第十九条本解释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
因物权法施行后实施的行为引起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

案件，适用本解释。

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，本解释施行后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

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，不适用本解释。


